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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一扫二维码关注
“柳报维权哥”，加入维权大
家庭。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昨日，我市一家艺术
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杨先生
向“柳报维权哥”（微信
号：lzwbwq） 反映，有
人打着“消防应急”的名
义联系他们免费开展“消
防培训”，却趁机向他们推
销高价灭火器，他们怀疑
其中有诈。

推销灭火器材

杨先生说，前几天，
有个显示为南宁区号的座
机拨打他的手机，对方声
称是“消防应急中心”
的，要到他的培训机构开
展“消防培训”，让他们安
排好时间。随后，有个同
样显示为南宁的手机号码
联系到他，说21日下午过
来给他们开展消防应急培
训。

“我听他们说是消防
应急培训，就以为他们是
消防部门的。”杨先生说，
21日下午，一名身穿白色

“制服”、戴着“全民应急
防火中心”徽标的男子来
到他们培训机构，要给他
们开展消防应急培训，他
就组织了几名员工参加。

杨先生说，那男子讲
了10多分钟，就开始向他
们推销各种消防器材。他
见对方的穿着看起来像是
制服，以为是正规消防部
门的，就购买了灭火器和
破窗锤，共花费1995元，
其中某品牌灭火器的价格
为268元/支。

扫码支付界面显示，
收款单位为“广西××全
民应急防火安全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杨先生
说，对方收了钱，并没有
给他们开发票或收据。有

员工就根据男子推销的灭
火器品牌上网查询，发现
相同灭火器的销售价格每
支只要60多元。他感觉不
对劲，当即问对方怎么价
格相差这么大，男子称

“网上的质量不好”，并没
有作过多解释。

报警拿到退款

杨先生说，恰在此
时，其朋友公司的人员到
来，强烈要求男子退款。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在培训前，杨先生将“消

防培训”的情况告诉了一
个朋友，朋友就说要安排
其公司的人过来。

“我当时还以为朋友
是派人过来参加培训的，
没想到他们是来打假的。”
杨先生说，朋友的公司此
前也接到过开展“消防培
训”的电话，并在“消防
培训”中花费2680元购买
了10支灭火器，事后他们
发现不对劲。当得知杨先
生的艺术培训机构也要开
展“消防培训”后，就派
人过来，结果发现开展

“消防培训”的竟然是同一
伙人，于是就向男子提出
退款的要求。

杨先生说，此前朋友
的公司就因在开展“消防
培训”中高价买了灭火器
一事联系过“广西××全
民应急防火安全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的人退款，
对方不仅拒绝退款，还扬
言“你找不到我”。岂料冤
家路窄，当他们再次开展

“消防培训”时，恰好双方
就碰上了。

不过，一开始男子并
不肯退款，杨先生朋友公
司的人当即报警。男子随
后被民警带到西环派出
所，杨先生及其朋友这才
拿到了退款。

消防部门：警惕推销
消防产品行为

近年来，社会上以
“××消防安全培训”“××
消防技术服务”“××消安
防火中心”“××防火宣传
中心”“××安防总部”等
机构名义，发函或致电或微
信通知相关单位，以开展免
费消防安全培训、免费消防
知识讲座为名，实为推广销
售、强制销售各类高价消防

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不合格
消防产品的现象频频出现。

对此，柳州市消防救
援支队此前专门发布《关
于警惕防范假借消防部门
名义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推
销消防产品等违法行为的
公告》，提醒大家如遇收到
发函、电话或微信通知，要
求开展“免费消防安全培
训”“免费消防知识讲座”
等情况，请保持高度警觉，
若无法辨别，请致电0772-
3601924或到辖区消防救援
大队咨询。如遇到“有偿消
防安全培训”“假冒政府部
门人员上门培训”“通过免
费消防安全培训推销消防产
品”或者“生产销售使用假
冒伪劣消防产品”等情况，
均可拨打12345举报投诉。
如遭遇诈骗造成财产损
失，请及时拨打110向公
安机关报案。

以消防培训之名推销高价灭火器
消防部门提醒：可向辖区消防救援大队咨询或拨打12345举报投诉

○○全媒体记者 杨好好

“时隔近一年才来要求
退货退款，中间发生了什
么，这真的说不清楚。不过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考虑，
我们还是愿意积极处理。”
面对市民周女士的诉求，城
中万达广场Sky and Sea保
税美 妆 店 的 负 责 人 于 先
生 说 。 近 日 ， 周 女 士 向

“ 柳 报 维 权 哥 ”（微 信
号 ： lzwbwq） 反映，去
年，她在该店花3175元购买
了一款面霜，但近期使用后
却出现了脸部红肿的情况，
将产品送检后，得到“送检
样品不符合品牌方已售商品
的外观细节特征”的结论。
该事件经协调后，双方达成
和解，店家向周女士退款。

周女士说，该面霜名为
赫莲娜黑绷带，容量为100
毫升，系去年11月2日她与
丈夫在该店做活动时购入
的。

“我以前用过这款产
品，感觉效果不错，没想到
这次会‘翻车’。”周女士
说，自己家中护肤品尚有余
量，另外自己忙于 2025年
上半年的工作安排，这瓶面
霜直到2025年8月才启封使
用。但是在涂抹一次后，她
的脸部便出现了红肿，她认
为这是过敏表现，便对该产
品有所质疑。她向该店提出
退货退款，但是该店工作人
员在请示领导后，告知她已
超过公司规定的14天无理由
退货退款时间，只能以换货
的方式进行处理。

周女士不服，向市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12345投诉，随后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短信告知她
调解结果：“商家拒绝调解，
不予立案。”周女士将这款产
品邮寄至中国中检奢侈品鉴定
中心，得到的鉴定意见为：送
检样品不符合品牌方已售商品
的外观细节特征。

今年10月12日，周女

士又到该门店协商退款，并
要求商家出示产品对应的报
关单和检疫证明。商家并未
提供，表示2天后会给周女
士一个答复。但到了10月
14日，周女士并未收到任何
消息。

记者于10月15日上午
来到该门店采访。

该店负责人于先生表
示，首先，周女士购买面霜
的时间是去年11月，到现在
已过了近一年，超过了门店
规定的无理由退换货时间；
其次，周女士所说的“脸部
红肿是过敏表现”，并没有
医学鉴定报告作为支持，不
能以此判断是该产品导致。

而对于周女士将产品送
检得出的鉴定报告，于先生
表示并不接受。他出示了该
产品对应的中国海关报关
单 以 及 入 境 货 物 检 疫 证
明，记者看到内容显示该
产品输出国家为法国，入
境口岸为外高桥港区，产

品检验检疫为合格。“这些
报告我在此之前已出示给
市场监管部门了，也就没
有必要一定要出示给周女
士看。”于先生说，“周女
士申请进行的鉴定报告，
仅仅从外观上判断产品的
真假，这是不对的。”

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什
么10月14日那天不答复周
女士”的问题，于先生表示
事出有因，其手机刚好在当
天发生损坏送去维修，无法
联系上周女士，但已在公司
内组织人员讨论了是否能满
足周女士的诉求，而且征得
了大家的同意，“我们愿意
为消费者进行处理，需要周
女士提供付款时的凭证和接
收退款的银行卡账号，由财
务人员核实无误后退回。”

经协调，10 月 17 日，
周女士告诉记者，她已成功
退货并拿到退款，并对“柳
报维权哥”的帮忙表示感
谢。

购买面霜近一年才使用 疑似过敏想退货产生纠纷
经协调，双方作退货退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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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衣服上挂着“全民应
急防火中心”徽标。

付款截图。


